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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金 融 学 院 文 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粤金院〔2018〕11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广东金融学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
报告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传染病法》和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等相

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了《广东金融学院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报告制度》，该制度已经第 19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 

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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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广东金融学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 

 

 

 

 

 

广东金融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— 3 — 

附件 

 

广东金融学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 

 
一、本制度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(以下简称突发事件)，

是指突然发生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

大传染病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、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

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。 

二、任何部门和个人对突发事件，不得隐瞒、缓报、谎报

或者授意他人隐瞒、缓报、谎报。 

三、学校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，并指

定专人负责相关报告。 

四、在接到突发事件发生报告 2小时内，报告责任人应立

即向主管校领导汇报，并尽快向天河区疾病控制中心汇报。同

时组织进行现场确认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及时填写进度报告，

不间断跟踪事态进展。事件结束后应进行结案报告，以明确事

件性质、波及范围、危害程度、流行病学分布、事态评估及所

采取的有效措施等。 

五、积极配合上级卫生部门进行调查，并按其要求如实提

供有关材料和样品，定期上交进程报告。 

六、突发事件相关责任人各负其责，互相协调，共同应对

控制突发事件，不得隐瞒、谎报或者缓报，如相关报告人玩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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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守造成校内突发公共卫生事情未及时妥善解决，将依法追究

其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东金融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2018 年 7月 23 日印发 


